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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
管理规范第 2 号--委托第三方机构提供 

投资建议服务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委托第三方机构为资产管理计划提

供投资建议服务，应当严格遵守《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

产管理业务运作管理暂行规定》（下称《暂行规定》）有关规

定，并符合以下规范性要求： 

一、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应当委托符合《暂行规定》要求

的第三方机构为资产管理计划提供投资建议服务。一对多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不得通过发出投资建议或投

资指令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资产管理人投资运作，符合法

定的资质条件并接受资产管理人委托提供投资建议的第三

方机构除外。 

二、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应当制定第三方机构遴选机制和

流程、风险管控机制、利益冲突防范机制，相关制度流程应

当经公司有权机构审议通过后存档备查。未建立健全上述制

度流程的，不得聘请第三方机构为资产管理计划提供投资建

议服务。 

三、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应当对拟聘请的第三方机构进行

尽职调查，要求其提供符合《暂行规定》第十四条第（八）

项规定的资质证明文件（清单附后），并在设立资产管理计

划时将尽职调查报告、资质证明文件等材料向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下称协会）进行备案。拟聘请的第三方机构为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的，应当已加入协会，成为普通会



- 2 - 
 

员或观察会员。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不得为主要投资于非标资产

的资产管理计划提供投资建议服务。 

四、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应当严格按照《暂行规定》及内

部制度流程选聘第三方机构，签订委托协议，披露第三方机

构相关信息，清晰约定彼此权利义务。委托协议应当向协会

进行备案。 

五、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应当妥善保管第三方机构出具的

投资建议及相关文件，不得隐匿、伪造、篡改或者违规销毁。 

 

附： 

证明文件清单 
 

一、证券期货经营机构提供投资建议服务应提交以下文

件 

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从事资产管理业务的资格证明文件。 

二、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提供投资建议服务应提交

以下文件 

（一）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出具的承诺函 

1、承诺在协会登记满一年，已成为协会会员，经营期

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2、承诺具备 3年以上连续可追溯证券、期货投资管理

业绩
1
的投资管理人员

2
不少于 3 名，且最近三年无不良从业

                                                             
1
 3 年以上连续投资管理业绩是指投资管理人员连续 3 年从事证券、期货投资管理工作所形成的投资业绩记

录，中间未有中断，但因疾病、生育、法规限制或合同约定限制等客观原因中断从业经历且不超过 1 年的，

可不重新计算连续年限。 
2
投资管理人员是指在受国务院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持牌机构或已在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机构

任职，具备证券、期货自营账户或受托账户投资管理工作经历的人员，包括基金经理、投资经理、投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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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
3
； 

3、承诺函应当加盖公司公章，3 名投资管理人员本人

签字。 

（二）资质证明文件 

1、协会官网公示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公示信息

截图； 

2、协会会员证书或协会官网公示的观察会员名单截图； 

3、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第三方机构违法违规

记录查询结果截图； 

4、基金从业人员系统中 3 名投资管理人员不良从业记

录查询结果截图，或其他可验证可核查的证明材料。 

（三）投资管理人员工作经历证明 

包括 3名投资管理人员的： 

1、曾任职单位出具的投资管理经历说明
4
或离任审计报

告（应包括管理的基金/产品名称、期间、职责等），或担任

投资顾问期间的委托管理协议。 

2、基金从业资格证明
5
文件，或海外基金从业人员曾就

职的基金或投资管理公司出具的工作履历证明（中英文翻译

件）； 

3、协会要求提供的其他证明材料。 

（四）投资管理业绩
6
证明文件 

                                                                                                                                                                               
策委员会成员、投资总监，以及经机构授权承担投资决策职能的其他人员。 
3
不良从业记录是指投资管理人员在从事证券、期货投资管理业务过程中，存在因违反法律法规或自律规则

被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或因违反任职单位规定被辞退或开除的记录。 
4
 如投资管理人员在现任单位具备 3 年以上连续可追溯证券、期货投资管理业绩，不需要过往任职单位出

具工作经历证明文件。工作经历证明中应当包括该投资管理人员任职期间、职务、所管理产品/账户的名称

及管理期间，并与提供的投资管理业绩证明相匹配。 
5
所有提供投资建议服务的投资管理人员均需要具备基金从业资格。 

6
 投资管理业绩是指能够明确归属于投资管理人员本人且满足连续 3 年条件的投资管理业绩，不限于最近

连续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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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以下一项即可： 

1、曾管理的基金/产品的托管机构或审计机构出具的，

该名人员管理期间的基金/产品净值变化情况证明； 

2、第三方评价机构
7
出具的该名人员管理期间的基金/

产品净值变化情况证明； 

3、曾管理的基金/产品在该名人员管理期间的定期报

告复印件，并说明自己管理的业绩区间； 

4、曾任职单位出具的所管理的证券、期货自营账户净

值变化情况证明； 

5、聘任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担任投资顾问的机构

出具的，该名人员管理产品期间的产品净值变化情况证明； 

6、其他基金业协会认可的可核查可验证的基金/产品

投资业绩证明文件。 

（五）基金/产品投资业绩数据 

投资管理人员曾管理的基金/产品的投资业绩数据（EXCEL

格式）。样表如下： 

投资管理人员：                 

曾管理基金/产品名称：  

投资管理期间：                                    

估值日 单位净值 累计净值 
现金 

分红 

累计净值增

长率（%） 

业绩比较基准（%） 

（如有） 

      

注：以表格中第一个估值日为基期，估值日可以按月度填写。如该名投资管理人

员 3年内连续管理多只产品，不同产品的业绩数据请分开上传。 

 

                                                             
7
 第三方评价机构是指协会官网披露的基金评价机构。 


